
其中，高校科研院所专利转化项目，
奖励标准为：对泉州地区高校科研院所自
2021 年 1月 1日起与中小微企业达成专
利转让、许可等转化交易，并在国家知识
产权局办理完成专利权转让或许可合同
备案手续的，按实付交易的30%以内给予
奖励，每项不超过30万元，每个单位每年
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技术转移及知识产权转化运营机构
专利转化运用项目，奖励标准为：对泉州
地区政府部门、高校科研院所建立的技术
转移及知识产权转化运营机构开展专利
转化运用，成效显著的，自2021年 1月 1
日起推动专利转让、许可给泉州地区中小
微企业并转化实施，年度累计达10家以
上或当年签订合同的实付交易金额达
100万元以上，并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
完成专利权转让或许可合同备案手续的，
按实付交易金额的5%以内给予奖励，每
个单位每年最高不超过50万元。

中小微企业购买高校科研院所专利技
术项目，奖励标准为：对泉州地区的中小微
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以转化实施为目
的，通过转让、许可等方式，从高等学校、科
研院所获取专利技术，且在国家知识产权
局办理完成专利权转让或许可合同备案手
续的，按实付交易或作价金额的30%以内
给予补助，每项不超过30万元，每家企业
每年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服务机构专利供需对接项目，奖励标
准为：对泉州地区的服务机构开展常态化
专利供需发布对接服务，自2021年1月1
日起累计发布专利转让、许可信息3000条
以上，撮合泉州地区的中小微企业完成上
述来源的专利交易达10件以上且交易金
额达30万元以上，并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办
理完成专利权转让或许可合同备案手续
的，给予实付交易金额10%以内的一次性
补助，同一主体最高不超过50万元。

免费专利开放许可项目，奖励标准为：
对泉州地区的高校院所、国有大中型企业
等通过免费开放许可将专利许可给省内中
小微企业的，自2022年1月1日起每达成

并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完成备案10个
合同的，给予10万元以内奖励，主体
每年最高不超过30万元。

促成专利开放许可项目，奖励标
准为：对泉州地区的服务机构推动专
利开放许可试点，自2022年1月1日
起累计促成泉州地区高校院所、国有
大中型企业等通过开放许可将专利
许可给省内企事业单位并转化实施，
达成并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完成备案
30个以上合同的，给予每年最高不超
过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专利质押
贷款补助项目，奖励标准为：2021年
1月 1日起，对每年度专利质押贷款
惠及中小微企业数量排名全省前10
名的泉州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除全
省前10名以外的泉州地区前2名的
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国家知识产权局
统计的质押登记合同上的主体为
准），最高按质押金额的0.05%给予奖
励，每家银行业金融机构每年最高不
超过30万元。

单家最高奖补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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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均接70单，月回收量达400多吨

惠安打造互联网+再生资源回收新模式
“4月份的废旧物资回收量已经突破400吨，日均可处理10多吨，目前回收

量仍在持续上升，呈现良好发展态势。”昨日，在惠安县供销社再生资源分拣中
心，惠安县供销社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负责人吴志能告诉记者，经过半年试运
行，该公司已成功实现了对废旧纸、废旧塑料、废旧金属、废旧衣物、废旧泡沫、
废旧玻璃等低值可回收物的分类资源化利用。截至4月底，该公司已完成惠安
县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超2000吨，有效提升废旧物资附加值和循环利用比例。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是供销合作社传统主营业务之一。当前，国家正积极倡
导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这无疑是供销社推进再
生资源业务升级创新、提质增效的一个重要契机。

为配合惠安县垃圾分类工作科学布局，惠安县供销社在县委、县政府的领
导下，认真贯彻落实泉州市供销社关于加快系统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
的部署，抢抓机遇，发挥基层网络优势，率先与福建省资源再生利用有限公司
合作，成功打造“互联网+再生资源回收”新模式，建立起以互联网平台预约订
单为基础，以县分拣中心为集中平台，以集散市场为终端的废旧物资回收利用
网络体系，为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建设美丽乡村提供了有力支撑。

□融媒体记者 郭剑平 文/图

在惠安县涂寨镇，不时可见一辆辆
装满废旧物品的三轮车驶入惠安县再生
资源回收分拣中心（一期）。该中心的几
个仓库里，分门别类堆放着废纸皮、废旧
塑料、废旧泡沫等可回收物，工人们正在
紧锣密鼓地开展机械作业，对废旧物品
进行分拣、转运、破碎，机器轰鸣声不断。

“过去，惠安县主要以零散回收人员
走街串巷的方式，从个人手中回收废旧
物资，这些人大多没有注册经营执照，且
回收和处置渠道混乱，粗放的经营模式存
在巨大环保和生产安全隐患，同时对城市
综合管理、市容市貌和城乡品质提升也有

极大影响。”惠安县供销社主任陈宗滨介
绍，为配合全县垃圾分类工作科学布局，
推动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助力创建“无
废城市”，去年9月份，惠安县选择在首批
再生资源回收体系试点区域之一的涂寨
镇建设首个惠安县供销社再生资源回收
分拣中心（一级中转分拣中心），总投资近
480万元，至今年1月份完成一期厂房建
设，同时对相连闲置厂房进行改造，整合
场地约4500平方米，配备了先进的塑料

破碎机、分拣设备、压缩设备、打包设备
等，对各类再生资源基本实现回收、分拣、
破碎、打包、转运的功能，进一步完善了惠
安县垃圾分类后端配套设施。

“分拣中心会对废旧物资进一步分
拣，再根据不同厂家的生产需要，分类打
包出售给客户。”吴志能告诉记者，不同
品类的废旧物品分拣程度不同。比如杂
纸、纸箱以不同比例打包；塑料可以直接
压包或者破碎造粒，再打包出售给下游

加工厂；纺织品则根据原料、新旧程度等
进行分拣，加工成环保RDF燃料棒（垃
圾衍生燃料棒）或者再生棉原料等。

该项目自运行以来，为惠安县垃圾
分类源头减量带来了实际效果，减少了
生活垃圾处置带来的废渣、废气排放量，
为本地关联工业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可再
生原材料，极大地促进废旧物资循环利
用，并为周边区域再生资源互联互通搭
起一个良性循环平台。

设立首个再生资源回收分拣中心

根据《2024 年泉州市知识产权奖
补项目申报指南》，奖补项目共有 35
项，包括：高校科研院所专利转化、技
术转移及知识产权转化运营机构专利
转化运用、中小微企业购买高校科研
院所专利技术、服务机构专利供需对
接、免费专利开放许可、促成专利开放
许可、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专利质押
贷款补助、保险机构推广知识产权保
险、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机构促进
专利转化运用、产业知识产权联盟专
利转化、知识产权交易服务平台提升服
务能力、高校提供专利转化专项计划服
务支撑、知识产权公益服务平台提供专
利转化专项计划服务支撑、专利转化典
型案例奖励、新获得驰名商标保护、企
业购买发明专利、高校科研院所发明专

利在泉转化实施、知识产权运营机构促
成发明专利转化、核心专利融入团体标
准、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贴息、企业
购买知识产权保险补助、新设立专利代
理机构、知识产权运营机构营收奖励、
知识产权贯标奖励、知识产权人才、高
价值发明专利、专利技术融入国际标准
或国家标准、银行业金融机构知识产权
质押贷款补助、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优
势）企业奖励(免申即享)、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奖励(免申即享)、中国专利奖
和 省 专 利 一 等 奖 配 套 奖 励 ( 免 申 即
享)、年度典型知识产权案例(免申即
享)、国家级知识产权示范创优建设
（免申即享）、知识产权运营服务平台
（中心）建设(免申即享)、知识产权证
券化(免申即享)。

共35项奖补项目

5月31日前

知识产权奖补项目可申报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黄文珍）为持续提
升工业能源利用效率，加快促进制造业绿色
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日前，省工信厅启动2024年重点用能行业
能效“领跑者”标杆企业遴选工作。

根据《福建省省级能效“领跑者”标杆企
业申报指南》（以下简称《指南》），项目综合
考虑企业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技术工艺水平
和节能潜力，以及企业能耗在线监测系统、
能源管理体系建设运行情况等，在冶金（含
钢铁、不锈钢、电炉钢、有色冶炼等）、建材
（含水泥、陶瓷、玻璃等）、石化化工、制浆造
纸、纺织化纤、食品等重点用能行业、主要产
品（工序）中遴选能效“领跑者”标杆企业。值
得注意的是，无行业标杆水平或国标（行标、
地标）先进值的，不纳入申报范围。

《指南》明确，申请能效“领跑者”标杆的
企业应满足以下要求：在福建省内生产经
营，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5000吨标准煤（当量值）及以上；符合产业
政策要求，遵守国家、行业、地方相关节能政
策和标准；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和环境事
故，无严重违法行为，未被列入企业经营异
常名录或失信企业名单。

同时，评选年份能效指标达到行业标杆
水平或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福建省地方标
准）先进值。申报的产品/工序属《福建省重点
用能行业能效“领跑者”标杆值》范围的，产
品/工序能效水平应不劣于《福建省重点用能
行业能效“领跑者”标杆值》指标的5%。此外，
项目未采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和淘汰的落后
机电产品设备或工艺；建立能源管理体系并
通过主管部门验收评价或取得认证；建立能
耗在线监测系统，并按时稳定报送能耗数据。

据了解，省级重点用能行业能效“领跑
者”，建立随时受理申报、集中发布制度，符合
条件的企业备齐申报材料后即可按流程申报。

重点用能行业：

省级能效“领跑者”
标杆企业开始遴选

（（CFPCFP 供图供图））

工作人员在作业仓库分拣废旧物资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陈云青）近日，省
市场监管局发布第14期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相关信息。

本次抽检信息涉及29大类食品528批
次粮食加工品、食用油（含油脂及其制品）、
调味品、肉制品、乳制品、饮料、方便食品、饼
干、罐头、冷冻饮品、速冻食品、薯类和膨化
食品、糖果制品、餐饮食品（含餐饮具）、食品
添加剂、食用农产品，其中，合格517批次，
不合格11批次。不合格项目涉及质量指标
问题、重金属污染问题、农药残留问题，其
中，重金属污染、农药残留问题批次较多。

质量指标问题为：标称湖北永信食品有
限公司生产的打手瓜子，过氧化值(以脂肪
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销售单
位为漳州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重金属污染问题包括：晋江市池店镇李
婷百货零售超市销售的新鲜老姜，铅不符合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厦门夏商民兴超市
有限公司紫金家园店销售的小米椒，镉不符
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石狮市润珍水果
店销售的芹菜（香芹），铅不符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规定；石狮市陈梅香蔬菜摊销售的老
姜，铅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农药残留问题包括：石狮市四季歌蔬菜
店销售的优选山药，咪鲜胺和咪鲜胺锰盐不符
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南平八闽篮子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建瓯莲花路店销售的姜，噻虫胺
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福建永辉超市
有限公司莆田市正荣时代店销售的螺丝椒，噻
虫胺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福清市石
竹福满多便利店销售的线椒，噻虫胺不符合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厦门夏商民兴超市有限
公司湖边店销售的青橄榄，多菌灵不符合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福建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南
平市建阳金都店销售的毛山药，咪鲜胺和咪鲜
胺锰盐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省级食品抽检
11批次不合格
重金属污染、农药残留

问题较多

废旧物品的分类、收购过程最忌繁
琐。为打通再生资源回收“最后一公里”，
惠安县供销社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联合省
资源再生利用有限公司，开发推出“闽供
回收宝”小程序，这个“互联网+再生资源
回收”综合性ERP（企业流程管理工具）
平台可实现线上预约、订单分配、物流跟
踪、货款收付、积分兑换、数据归集分析
等功能。上线运行半年多来，平台用户累
计5000人，日均接单数量达70单，废旧
物品月回收量持续上升，用户遍布惠安
县主城区，成功打造了惠安县“互联网+
再生资源回收”的新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利用网格化综合管

理，惠安县供销社再生资源有限公司逐
步吸纳零散回收人员，通过统一管理，实
现制度明确、安全规范的生产，并通过对
规范性从业者实施溢价回收、不定期奖
补等举措，打造“一支队伍、一套系统、一
个标准、一人多用、一岗多责”的五位一
体管理模式，提升就业人员社会认同感，
增加从业人员固定收入。

“惠安县供销社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是我省供销社系统正在开展的一个全
省示范性试点项目。”福建省资源再生

利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劲飚表示，
随着试点项目的成功落地，将会把惠
安县供销社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模
式和成功经验向其他地区进行推广，
以期形成全省“一张网”，通过大数据
中心统筹调度省内可回收物无害化、资
源化利用。

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作为供销合作
社的传统业务之一，也是绿色循环经济
体系的关键环节，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和广阔的发展前景。近年来，泉州市供

销社系统积极参与和服务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推进系统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
络与农村环卫清运网络“两网融合”，开
展废旧农膜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
置，不断提高回收利用水平。惠安县供
销社负责人表示，将通过继续完善再生
资源分拣中心功能及信息化平台建设，
拓宽回收处置品类，优化回收分拣处置
流程，力争打造成为地区标杆，形成集
聚效应，辐射带动周边区域的再生资源
有效利用。

建设全省示范性试点项目

近日，2024 年泉州市知识产权奖补项目申报开启，奖补项目包括高校科研
院所专利转化、服务机构专利供需对接、免费专利开放许可、促成专利开放许
可、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专利质押贷款补助等35项。申请人应在5月31日前按
照申报项目指南相关要求，向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申报并提交申报材料。

□融媒体记者 陈云青


